
中華民國101年10月12日

第

2616
期

【第２版】

加強雙邊互助協定

越南法院代表團來訪
　【本刊訊】越南最高人民法院經濟

法庭副庭長裴氏海（Bùi Thị Hải）女

士，於2日率該院國際合作司副司長

陳文書及法官蘇正中、鄧文成、阮氏

秀、杜氏海燕與寧平省人民法院院長

黎志泳等一行7人，由越南駐華大使

裴仲雲、越南外交部東北亞司中越關

係科副科長陳輝雄暨丁善理基金會執

行長丁廣欽先生陪同下拜訪法務部，

由政務次長吳陳鐶代表接見，該部國

際及兩岸法律司主任檢察官楊婉莉、

檢察司檢察官廖先志等人陪同接見。

　吳政務次長對於越南最高人民法院

首次組團來華訪問表示歡迎，且表示

我國與越南地處密邇，雙方來往密

切，據統計，越南籍勞工截至2012年

8月底共計有9萬8522名、越南籍配偶

亦有近10萬人，對越南投資亦在所有

越南外資中名列前茅，雙方人民交流

除經濟貿易投資往來頻繁外，婚姻、

勞務、文化與教育交流更加密切，所

因而衍生之民事、商事糾紛，與日俱

增，兩國於「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

定」2011年12月2日正式生效後，此
等民商糾紛正式進入制度化解決之

司法管道中，截至9月底止，我方法
院正式向而越南提出請求260餘件、
越方回復近百件，而越方法院向我方

提出亦近百件請求案，我方回復近70
件，雙方之請求均為婚姻、子女監護

等家事案件，是以未來將朝向更加落

實、增加效率之方向執行，共同促進

兩國人民福祉。

　越南最高人民法院經濟法庭副庭長

裴氏海表示本次乃「臺越民事司法互

助協定」生效後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

正式率團訪問，即是希望藉由訪問考

察，來加強對臺灣司法制度之認識，

越南最高人民法院審理兩國所衍生之

民刑事上訴案件，而兩國司法互助之

案件，因越南必須依據內國之民刑事

訴訟程序進行，加上轄區較大，是以

進行需時。未來仍會秉持善意於互惠

基礎下加強合作。

結合在地企業脫胎築夢

矯正機關多元就業媒合 

　【本刊訊】法務部有感於近年來隨

著經濟衰退，景氣低迷，失業率日趨

嚴重，又部分企業缺人，找不到人工

作，遂引進大量外籍勞工，對國人就

業市場產生莫大的衝擊。目前矯正機

關收容6萬5千餘人，期盼透過品格教
育及生命教育改造，並廠商入監媒合

就業，使收容人脫胎換骨、築夢踏

實，順利復歸社會，同時有助於改善

職場人力不足之困境。 
　彰化監獄遂於8日下午，邀集全
興、彰濱、芳苑、關連等附近工業區

與企業廠商29家及中部地區矯正機關
首長舉行座談會，並由法務部長曾勇

夫親自主持，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副

處長何俊昇及矯正署長吳憲璋陪同與

會。此次活動為使企業主瞭解監獄教

化技訓成果，首先安排參觀該監美善

竹琴樂團與鼓舞打擊樂團之表演，另

亦介紹花燈、蕎麥麵等自營工場營運

情形。隨後，針對「結合在地企業，

提供就業職缺」及「引進優良廠商，

辦理建教合作」二個議題進行討論，

與業者意見交流，充分溝通。

　會中曾部長表示，優表演藝術劇團

（優人神鼓）輔導彰化監獄成立鼓舞

打擊樂團，現有2位出獄更生人至該
劇團上班，其中有1位還獨挑大樑。

另矯正機關花燈作品，每年榮獲臺灣

燈會燈王，其作品精緻細膩，價格便

宜，廣受各界好評與訂購。因此，企

業廠商只要本著善盡企業責任之精

神，願意伸出援手，拉收容人一把，

相信必能降低再犯率，讓社會更加祥

和。現場與會工業區廠商協進會代表

除肯定法務部積極努力協助收容人就

業機會外，並表示會充分研究此次議

題，以做為下次推動多元就業媒合之

參考方針。


